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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特指如下含义： 

江淮汽车、发行人、公司 指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元证券、本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指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通力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 指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 指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指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情况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本报告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等，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江淮汽车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履行了以下程序： 

1、2015 年 7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

方案的议案》、《关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

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15-2017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

回报的影响及公司采取填补的具体措施的议案》、《关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的议案》、《关于暂不召开公司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事项。 

2、2015年 9月 9日，安徽省国资委下发《省国资委关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的批复》（皖国资产权函【2015】706号），

原则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 

3、2015年 12月 8日，公司召开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

方案的议案》、《关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

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15-2017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

期回报的影响及公司采取填补的具体措施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4、2015年 12月，发行人向中国证监会报送本次非公开发行申报材料，2015

年 12月 22日中国证监会受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 



 

5、2016年 2月 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

票方案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

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后填补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议案》、《关于全体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切实履行作出的承诺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

于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事

项。 

6、2016 年 2 月 22 日，安徽省国资委下发《省国资委关于安徽江淮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调整事项的批复》（皖国资产权函【2016】98

号），原则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调整方案。 

7、2016年 3月 1日，公司召开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

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后填补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议案》、《关于全体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切实履行作出的承诺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8、2016 年 3 月 23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申请

进行了审核，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公

司于 2016年 7月 12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093 号）。 

9、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的430,079,096股的登记手续已于2016年8月15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并由其出具了证券变更登

记证明。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发行股票的类型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3、每股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4、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为430,079,096股。 

5、发行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发行人分别于2016年2月2日召开的六届七次董事会和2016年3月1日召开的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

案的议案》等相关事项，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10.80元/股（发

行人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10.62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10.62元/股，相当于发行底价10.62元/股的

100.00%；相当于发行询价截止日（即2016年8月2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12.4485

元/股的85.31%。 

6、锁定期 

本次发行全部认购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

不得转让。 

7、募集资金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4,567,439,999.52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

用人民币 70,092,466.50 元（含税金额），募集资金净额为 4,497,347,533.02

元。 

三、本次发行及配售情况 



 

2016 年 7 月 28 日至正式发行前，江淮汽车和主承销商共向 112 家/名投资

者发出了《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申购报价单》，邀请其参与本次认购。其中

包括截至 2016 年 7 月 20 日收市后的公司前 20 名股东、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22家、证券公司 10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 9家以及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

51家。 

截至 2016 年 8 月 2 日 12 时整，本次发行共有 9 家/名询价对象在《认购邀

请书》规定的时间内，将《申购报价单》以传真方式发送至主承销商。本次发行

有效报价为 9家/名，有效报价区间为 10.62 元/股-11.36元/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询价对象名称 

每档报价

（由高到

低）(元/股) 

每档数量

(万元) 

是否交纳

保证金 

是否有

效申购

报价 

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86 53400 

是 是 
10.70 54400 

2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01 45800 是 是 

3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0.62 45800 是 是 

4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36 45800 否 是 

5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70 45800 是 是 

6 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10.62 50000 是 是 

7 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0.65 90000 是 是 

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66 53500 否 是 

9 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 10.62 45800 是 是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发行价格、发行对

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价格为 10.62 元/股，发行数量为 430,079,096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

的上限 42,291 万股(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调整为不超过

43,008 万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9 名，不超过 10 名。募集资金总额为

4,567,439,999.52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4,497,347,533.02元，

未超过募投项目资金需求。 

发行对象及其认购价格、获售股数、认购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人全称 获配价格(元/股)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62 5,122.4105 54,399.999510 

2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62 4,312.6177 45,799.999974 



 

3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0.62 4,312.6177 45,799.999974 

4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62 4,312.6177 45,799.999974 

5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62 4,312.6177 45,799.999974 

6 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10.62 4,708.0979 49,999.999698 

7 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0.62 8,474.5762 89,999.999244 

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62 5,037.6647 53,499.999114 

9 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 10.62 2,414.6895 25,644.002490 

合 计 - 43,007.9096 456,743.999952 

上述发行对象中，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中信证券定增增强 3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阳光定增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理财优

选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定增共赢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

定增共赢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阳光定增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

信证券定增增强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理财优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信证券新三板增强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新三板增强 2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中信证券新三板增强 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定增稳增 2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杭州城投定增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铁

投 1号定向资管理计划、中信证券五牛定增 1号定向资管理计划、中信证券国投

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久盈 6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凯银定

增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申万

菱信-优选 2 号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以其管

理的鹏华资产鼎泰华宝 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其管理的财通基金-富春管理型定增宝 3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富春定增

766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同信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富春定

增宝利 25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玉泉 465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锦

绣定增 1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富春定增 902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

富春定增 970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锦松定增 V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

金-源乐晟定增 1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安吉 1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

-安吉 3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盛宇 2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富春定

增 1107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恒增鑫享 1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富

春定增 794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富春定增 762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

金-富春定增 922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定增宝安全垫 4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紫金 6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富春定增 926号资产管理计划、财

通基金-富春定增 793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富春定增 679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新睿定增 1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富春定增 791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财智定增 8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玉泉 429号资产管理计划、财

通基金-富春定增 795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新睿定增 2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东方点石定增精选 2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富春定增 1006 号资

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财智定增 9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富春定增 1007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富春定增 1057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富春定

增 1005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定增驱动 6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富

春定增 1019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富春定增禧享 1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

基金-富春定增 1002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富春定增 1058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富春华融安全垫 1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富春定增 1036 号资产

管理计划、财通基金-瀚亚定增 1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复华定增 6号资产

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富春定增宝利 1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富春定增宝利

5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富春定增宝利 15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玉

泉博道 2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光大富尊会尊品 1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

基金-富春华福 2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富春东北 1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

基金-朴素资本定增 2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富春定增宝利 24 号资产管理

计划参与认购；以上产品均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

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等相关规定，履行了备案登记手续。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

险产品参与认购；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产品参与认购；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财通多策略升级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参与认购；以上产品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无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 

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为私募投资基金，在申购同时已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的



 

登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其自有资金参与认购；合肥市国有资产控

股有限公司以其自有资金参与认购；以上配售对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无需履行相关的登记

备案手续。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概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体类型：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成立日期：1995 年 10月 25日 

2、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 168号三层 

法定代表人：卢民 

注册资本：贰拾伍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4年 12月 05日 

经营范围：金融及金融服务性机构的投资与运营、资产管理与基金管理、股

权投资及资本运营、证券与基金投资、投资策划与咨询服务，经政府及有关监管

机构批准的其他资产投资与运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3、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水线路 2号增 1号于家堡金融区服务中心

101-30 

法定代表人：李飞 

注册资本：壹佰伍拾叁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6年 12月 30日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

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上海市中山南路 100号 11层 

法定代表人：姜国芳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4 年 1月 15日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包括销售其本身发起设立的基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松花江路 2601号 1 幢 B区 3楼 

法定代表人：肖风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 年 11月 15日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

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

他部门批准的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6、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召明 

成立日期：2013年 01月 04日 

7、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合肥市望江东路 46号安徽投资大厦五楼 

法定代表人：张春雷 

注册资本：捌拾柒亿玖仟万圆整 

成立日期：2013年 03月 07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铁路投资、开发、管理及服务，项目投资、开发

及经营，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8、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阮琪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1年 6月 21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花园街 4号安徽科技大厦 17层 18层 

法定代表人：雍凤山 

注册资本：贰拾亿圆整 

成立日期：1996 年 9月 26日 

经营范围：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本运营；权益型投资、债务型投资；信用担

保服务；资产管理，理财顾问，企业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企业重组、兼并、收

购。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的 9名发行对象除持有公司股票外，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

排的说明 

本次发行的 9名发行对象与公司最近一年内无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亦无未来

交易的安排。 

五、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发行人：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安进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176号 



 

联系人：冯梁森 

联系电话：0551-62296835 

传真：0551-62296837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咏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 

电话：0551-68167156、68167157 

传真：0551-62207365、62207366 

保荐代表人：樊晓宏、姚成 

项目协办人：徐祖飞 

项目组其他成员：李媛、蒋贻宏 

其他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三）发行人律师：通力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俞卫锋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68 号时代金融中心 19 楼 

电话：021-31358666 

传真：021-31358600 

经办律师：黄艳、陈军 

（四）审计验资机构：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肖厚发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号外经贸大厦 920-926号 

电话：010-66001391 



 

传真：0551-62652879 

经办注册会计师：廖传宝、李生敏、陈莲、郑少杰、王静、王洪亮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截至 2016年 6 月 30日收市，公司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数量、持股比例等情

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1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445,874,888 30.47 

2 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58,404,012 10.83 

3 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 49,580,000 3.39 

4 合肥实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29,337,147 2.00 

5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22,977,505 1.57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周期优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003,200 0.82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民营活力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999,762 0.82 

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国有企

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0,236,904 0.70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逆向策略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8,999,410 0.62 

1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6,868,193 0.47 

合    计 756,281,021 51.69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445,874,888 23.55 

2 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58,404,012 8.37 

3 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84,745,762 4.48 



 

4 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 73,726,895 3.89 

5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66,225,482 3.50 

6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华宝信托－华宝－银河

1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7,080,979 2.49 

7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43,126,177 2.28 

8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3,126,177 2.28 

9 
申万菱信基金－招商银行－华润深国投信托－华

润信托·博荟 1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3,126,177 2.28 

10 合肥实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29,337,147 1.55 

合    计 1,034,773,696 54.65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及资产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随着资本实力的提升及投资计划的实施，公司的主

营业务将得到进一步突出和加强，抗风险能力和盈利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高，有

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 

（二）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及股本结构将发生变化。公司将

根据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除此之外，暂无

其他调整计划。 

（三）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所占比例（%） 数量（股） 所占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445,874,888 30.47 875,953,984 46.27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17,358,133 69.53 1,017,358,133 53.73 

合计 1,463,233,021 100.00 1,893,312,117 100.00 

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数量 430,079,096 股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控股股

东的股权比例减少至 23.55%，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亦未发生变化。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独立于第一大股东。本次股

票发行后，公司的董事会和高管人员保持相对稳定，上述人员独立性情况将不会

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而发生改变。 

（五）本次发行对业务收入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募集资金将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项目实施完成后带来

的收入仍为公司原有主营业务收入，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发生变化。 

（六）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新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不

存在新的同业竞争。本次发行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第三节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

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江淮汽车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

准，得到了国资监管部门的审批，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批准

程序合法、合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093 号）和江淮汽车有关本次

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实际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发行数量、发行价格与发行人股

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发行方案一致。 

江淮汽车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遵循

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

联方直接认购或间接认购的情形。” 



 

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 

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为：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取得发行人内部有效批准及授权、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审批，并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过程及认购

对象资格符合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的结果公平、公正；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股票认购合同等法律文书的内

容合法、有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第五节  中介机构声明 



 

保荐机构声明 

本保荐机构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徐祖飞          

 

 

保荐代表人：                                     

 樊晓宏              姚成 

 

 

法定代表人：                  

                 蔡  咏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

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

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

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              【】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 

 

 

 

 

通力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

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经办签字注册会计师：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

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经办签字注册会计师：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1、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和《尽职调查报告》。 

 

2、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书》之盖章页）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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